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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城市管理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泗洪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

收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洪城发﹝2020﹞7号

各街道，开发区、常泗园区，县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《泗洪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》经县政府十

七届三十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实施。

泗洪县城市管理局 泗洪县发展和改革局

泗洪县财政局

2020 年 3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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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洪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工

作，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质量，改善生态环境，根据《江苏省

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，参照《宿迁市市区城镇生

活垃圾处理费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

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、行

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（不包含建筑垃圾、工

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）。

第三条 按照“污染者付费”的原则，城区范围生活垃圾

处理实行收费制度。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将城区生活垃圾从

垃圾转运站或指定的垃圾收集场所运往垃圾处置场所进行

无害化集中处理所产生的收集、运输和处置费用（不含清扫

保洁和清运垃圾到指定收集场所的费用）。城区生活垃圾处

理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，专项用于城区生活垃圾收集、运

输和处置。

第四条 城区范围：东至国道 343（含开发区机械产业

园区、陆台小区汴水花郡），西至宁宿徐高速（含周李天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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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苑），南至莲荷路（含翡翠庄园），北至黄河路的合围区。

城区范围内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部

队、社会团体、个体经营者和个人（含常住人口、暂住人口），

均应按本办法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第五条 城管部门是城区范围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和

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，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拟定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方案，并组织实施；

（二）组织、指导、监督、考核各委托代征单位征收城

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工作；

（三）制定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使用计划；

（四）其他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和管理的相关职责。

第六条 城管部门要加强与经济开发区、常泗工业园

区、街道办及相关部门联系，按照各司其职、密切协作、方

便高效的原则，建立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工作协作

机制，协同做好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与管理工作，并

共享以下信息：

（一）参加城镇职工社保在职人数；

（二）宾馆、招待所行业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登记的床

位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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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商场、超市、餐饮、桑拿（浴室）、歌舞厅、美

容美发、网吧等相关餐饮娱乐行业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时核准

的经营场所面积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共享的信息。

第七条 城区范围生活垃圾处理费按不同的收费对

象，采取不同的计费方法，可以按月、按季或按年征收。

第八条 按照有利于提高收缴率、降低收费成本以及

方便缴费的原则，以政府委托，行业主管部门监管代征，青

阳、重岗、大楼街道兜底的方式进行，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

由城管部门征收或者委托具有公共管理或社会服务职能的

机构代征，并签订委托收费协议书，代收单位手续费在垃圾

处理费中提取。

（一）对使用自来水的住户，由城市供水企业在住户缴

纳水费时代征；

（二）货运车辆、客运车辆及城区河道内可停泊船只由

交通部门按本办法附件所列标准代征；

（三）对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企业（不含

建筑施工企业）、已办理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，由税务部

门在其申报缴纳税款或办理减免税时代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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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对建筑施工企业由住建部门在其办理建筑工程施

工许可证时代征。对未办理（或不办理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证的建筑施工企业，由税务部门在其开具税收发票时代征。

（五）各级各类学校、各类医疗单位、未办理工商登记

的个体经营者、未纳入自来水收费系统的住户、部分行业等，

可以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代征；

（六）对其他未包含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城管部门根据实

际情况确定征收方式，报县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第九条 城区范围生活垃圾处理费分别执行以下标

准：

（一）住户按户计价定额收取，对城区范围内的居民住

户（含暂住户），按照每户每月 4 元征收；

（二）对城区范围内的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（包括驻

洪单位、各类企业，不含建筑施工企业）、社会团体等单位，

由征收部门按该单位参加社保在职人数计价定额征收，按每

人每月 4 元的标准向单位征收（其中医疗单位应按本办法附

件所列医疗单位床位标准一项来征收）；

（三）对寄宿制学校，按寄宿制学生数每人每月 2 元的

标准向学校征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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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对建筑施工企业，按现场实际人数每人每月 2

元标准向建筑施工企业征收；

（五）城区市场、商场、宾馆、餐饮娱乐等行业生活垃

圾处理费按本办法附件所列标准计征；

（六）对停靠在城区河道的船只，按以下标准缴纳垃圾

处理费：100 吨以下船只，每船每天收取 5 元；100 吨以上

船只，每船每天收取 10 元。

第十条 以下情形免征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：

（一）总工会认定的困难职工；

（二）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户；

（三）退役军人管理部门认定的重点优抚对象家庭；

（四）各级社会福利机构。

第十一条 对连续三个月用水量合计在 3 吨以下的城

区住户，免征该三个月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第十二条 城区范围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全额缴入县财

政专户或金库，统筹用于生活垃圾收集、运输和处置，任何

单位和部门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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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对无正当理由拒缴、欠缴、漏缴生活垃圾

处理费的单位或个人，建立责任追究机制，情节严重的，可

纳入单位法人、自然人的信用评价体系中。

第十四条 城管部门对违反城区范围生活垃圾处理费

征收规定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，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一）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资料，进行

有关查阅或者予以复制；

（二）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就有关问题作出说

明；

（三）责令停止违反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规定

的行为。

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与配合监督检查，并提供工作

方便，不得拒绝或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。

第十五条 城管部门要建立城区范围生活垃圾处理费

征收、管理、使用定期统计和报告制度。发改部门、财政部

门、城管部门等单位应当对城区范围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、

管理、使用和财政票据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确保专款专

用。对违反规定自立收费项目、提高收费标准、扩大收费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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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、重复收费、随意减免、擅自截留挪用等行为，按照有关

规定予以查处。

第十六条 城区范围以外各乡镇（街道）参照本办法

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，以往相

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附件：泗洪县城区各行业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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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泗洪县城区各行业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

序号 收费范围 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 备注

1
农贸市场及

其他专业市场

农贸市场摊位按 30元/摊位·月征收；市

内小商品市场、服装市场、装饰材料市

场等按 5元/摊位·月征收；马路市场、

水果市场、临时占道摊点等按 1元/摊
位·天征收

主办单位

或经营管

理单位

按摊位收取

2

农副产品配送中心、食品

加工店、商场（超市）、

废品店、经营服务网点店

堂

1000平方米以上：0.15元/月·平方米

500-1000平方米：0.30元/月·平方米

50-500平方米：0.40元/月·平方米

50平方米以下：0.50元/月·平方米

主办单位

或经营管

理单位

按营业面积

收取

3
宾馆、医疗单位、旅社、

招待所、桑拿、休闲中心

3元/月·床位（医疗单位床位按实有床位

的 80%收取，4元/月·床位）
业主

餐饮、娱乐业

另行收取

4 餐饮业 0.5元/平方米·月 业主
按营业面积

收取

5 娱乐业

影剧院、歌厅、

舞厅、茶座、夜

总会等娱乐场所

50平方米以下：60元/月·户
50-100平方米以下：100元/月·户
100-200平方米以下：150元/月·户
200平方米以上：300元/月·户

业主
按营业面积

收取

6
美容美发、普通浴池、照

相馆及经营烟酒、百货、

副食等个体工商户

30平方米以下：10元/月·户
30-50平方米以下：20元/月·户
50平方米以上：30元/月·户

业主
按营业面积

收取

7 货运车辆、客运车辆

长途、公交客车 15元/辆·月
出租车 8元/辆·月
5吨以下货车 15元/月，5吨以上的 30
元/月

主办单位
按营运车辆

数收取


